
□记者刘柯娜

本报讯文昌市精神分裂症患者陈某来翻
墙进校园，将手中的美工刀划向了孩子的脖
子。日前，陈某来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
安全罪，被文昌市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2017年11月30日7时许，陈某来从家
里来到文昌市东郊镇中心小学，从操场围墙
翻进校园，见校园里有很多学生，就走到学
校大门旁边的文具店里购买了一把美工刀，
返回校园走到教学楼三楼的四年级（1）班走
廊处抽烟并撕纸币。

当日7时30分许，陈某来持美工刀走到
教学楼四楼五年级（2）班教室里将前门关
上，叫大家安静不要说话，见同学们不理睬，
就向被害人符某博走过去朝其脖子划了一
刀，又朝坐在后面的被害人黄×恒脖子划了
一刀。同学们见状纷纷向后门跑，被害人
陈×佳逃跑时被陈某来抓住欲持刀划其脖
子，陈×佳捂住脖子，陈某来就将其踢倒地
上，造成其双侧耳廓受伤。接着，陈某来走
到隔壁（3）班教室里将被师生们用桌椅顶住
的门踢开，学生们见状从另一边门跑，当被
害人符×顺从教室里跑到走廊上时，被陈某
来抓住朝其脖子划了一刀。陈某来又走到
隔壁（4）班教室处，同学们见状纷纷往外跑，
被害人李某智在往外跑时被凳子绊倒，陈某
来将其按在地上朝脖子划了一刀。随后闻

讯赶来的教职工将陈某来制服。
文昌市法院认为，被告人陈某来在公共

场所持械伤害多名小学生，致3人轻伤二级，
2人轻微伤，足以危害公共安全，其行为已构
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公诉机关

指控被告人陈某来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
安全罪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指
控的罪名成立，应予以支持。法院依法判决
被告人陈某来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武疯子”持刀翻墙进校园划伤5学生
文昌市法院：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获刑4年

村民：水泥桥拆了影响通行
文昌市潭牛镇潭牛村委会美艺村村民

林先生向本报反映：他们村村道上有一座
水泥桥，今年 5月，在修红岭水库灌溉渠
时，施工人员把这座水泥桥拆了，安装涵
管，修了一条临时便道。便道坡度太陡，
路面的小石头不平整，下雨天坑坑洼洼，
影响村民通行。林先生有一次路过便道
时，不小心摔倒。今年国庆节时，村里一
个外嫁女林女士骑自行车回老家看父母，
路过便道时也摔倒，脚和脸部擦破皮，鲜
血直流。今年6月的一天，美艺村70多岁

的向阿公，骑摩托车和老伴去潭牛墟赶
集，路过便道摔倒。

林先生告诉记者：这座水泥桥是2011
年修村村通公路时建的，可以通过5吨的小
汽车和小货车，是美艺村和附近文通村、冬
夏村通往潭牛墟的必经之路，今年5月修红
岭水库灌溉渠时，施工人员把这座水泥桥拆
了，影响村民通行。施工方当时承诺修复，
但是半年过去了还没有动工，他多次向有关
部门反映过，可至今还没有解决问题。

谭牛镇政府：争取尽块修复
就文昌谭牛镇美艺村村民反映的问

题，昨日记者采访了文昌市潭牛镇常务副
镇长杨兹农。

杨兹农告诉记者，红岭灌区项目溉渠
施工经过潭牛镇美艺村时，因施工需要拆
了村道上的水泥桥。红岭灌区项目是国
家农业水利项目，项目业主单位是省水利
厅，施工方拆除水泥桥时，修了一条便道，
可以通行。只是下雨天有些泥泞，施工方
同意主体工程结束后修复这座水路桥。
接到群众反映的情况后，他们多次和施工
方进行协调和沟通，施工方同意待水利渠
主体工程完成后尽块修复，希望群众支持
理解。

□记者刘柯娜

本报讯 1995年9月28日晚上，被告人何某
映伙同他人，戴上头套拿上刀具，有预谋地将盗
窃之手伸向了66岁的李阿公家，抢了钱还闹出
了人命。时隔22年，四处躲避的何某映最终因
抢劫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经法院审理查明：1995年9月28日晚9时
许，何某映与同案人王某贵（已判决）经预谋，
携带匕首、头套等作案工具，到东方市被害人
李阿公（殁年 66 岁）家中抢劫。何某映与王某
贵在李阿公家门外戴上头套后敲门，李阿公开

门后，二人将李阿公推倒在地，用匕首割断李
阿公的气管，并向李阿公右胸部刺一刀。经司
法鉴定，李阿公因出血性休克当场死亡。之后
何某映和王某贵在李阿公家中翻找财物，抢走
美元若干等财物。

何某映供称，当时抢劫仅仅是为了钱财，此
前并不认识死者。何某映说，第一次预谋时，王
某贵找到他并称：“听说一个阿公家里有好几百
万元，你要不要一起去偷钱？”次日，王某贵再次
找到何某映，并对他说：“今晚动手吧，那个老头
一个人在家。”也想“搞点钱花”的何某映遂答应
了王某贵的提议。当天晚上，王某贵带路来到

李阿公家，他们头戴头套，拿着刀具。待李阿公
开门后，他便冲进去抱住李阿公的脚。见李阿
公要喊叫，王某贵立即用一只手捂住他的嘴，另
一只手抓着他将其拉进屋内放倒在地上。“我看
到王某贵摸出一把刀割了李阿公的脖子，他就
没有再反抗。李阿公头朝房间、脚对着门口、身
体背对客厅侧躺倒在地上。”随后，两人便开始
在李阿公家中寻找现金，结果仅找到一些美元，
后来兑换了800多元人民币。何某映称，案发
后他便带着妻子从海南逃到了老家四川，一个
月后又躲到了云南。2017年2月24日11时许，
四川省自贡市公安局沿滩分局永安派出所民警

在何某映妻子刘某容的协助下，在自贡市一沙
发加工厂内将何某映抓获。

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
人何某映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他人共同预
谋、使用暴力手段劫取他人财物，在实施抢劫过
程中，为制服被害人李某，采取刀割脖子、捅刺
胸部等方式致被害人死亡，劫得美元若干等财
物。被告人何某映的行为已构成抢劫罪。公诉
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指
控的罪名成立，法院予以支持，遂判决被告人何
某映犯抢劫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
政治权利终身。

“听说一阿公家里有好几百万元”
两男戴头套入户抢劫闹出人命
抢走美元若干，兑换了800多元人民币；其中一人被海南二中院以抢劫罪判处死缓

因琐事持械打伤他人
文昌一男子获刑7个月
□记者刘柯娜

本报讯 文昌男子韩某定因别人扬言要打他，
竟伙同他人拿着砍刀，揣着鞭炮及一把“枪”，对被
害人进行殴打。

今年5月13日15时许，韩某定伙同韩辉某、
丁某（均另案处理）在文昌市文城镇迈号墟，看见
被害人林某等人在茶店喝茶。因被害人林某曾
扬言要打韩某定，丁某驾驶摩托车载韩某定与韩
辉某回到其家中，拿了一支用袋包装着的枪型
物，接着又到韩辉某家拿了一把砍刀、三颗“战神
彩雷”鞭炮返回迈号墟。看见被害人林某驾驶摩
托车载何某将要离开，韩某定与韩辉某、丁某便
驾驶摩托车追赶。在追赶的过程中，韩某定点燃
鞭炮扔向被害人林某。当追至文昌市××镇处
时，韩某定与韩辉某、丁某见被害人林某的摩托
车停在路边，就将其拦住。韩辉某持枪型物指着
对方，韩某定则持砍刀砍中被害人林某左前臂外
侧，丁某则持一个摩托车排气筒殴打林某并打砸
其摩托车。

6月19日韩某定到文昌市公安局迈号派出
所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次日，被告人韩
某定和韩辉某、丁某与被害人林某达成调解协议，
由被告人韩某定与韩辉某、丁某一次性赔偿被害
人林某医疗、摩托车修理费及营养费等，共计人民
币15000元，并取得被害人的谅解。

文昌市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韩某定持
凶器随意殴打他人，致一人轻微伤，情节恶劣，其
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
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罪名成立，依法判处其有
期徒刑七个月。

三亚胜利路南段
本月底功能性通车
□记者徐一凡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三亚市相关部门获悉，
三亚市胜利路（南段）本月底将实现功能性通车。
据悉，胜利路（南段）南起建港路，北至团结路，全
长2.3公里。其中，南段中的团结路至光明路路段
11月中旬计划功能性通车（主干道可投入使用，
人行道等仍需继续完善），光明路至建港路路段计
划今年11月底开始功能性通车。

作为天涯区“阳光海岸”棚改工作中的一部
分，胜利路改造项目以沿线拆迁和棚改工作相结
合的方式一起推进，使城市道路更为畅通，市容、
市貌更为良好。改造后的胜利路，将变成一条宽
40米、两边绿化完善、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各有
布局的示范性道路。

据了解，今年10月中旬，胜利路（北段）已开
始施工。胜利路北段北起金鸡岭路口，南至团结
路口，长约2.1公里。沿线主要相交道路包括金
鸡岭路口老铁路通道、友谊路、迎宾路、吉祥街、
团结路，计划在2019年春节前实现功能性通车。

施工方修水利渠把村道水泥桥拆了
文昌谭牛镇政府：已与施工单位协调，争取尽块修复

本报讯 近日，文昌市潭牛镇美艺村村民反映，修红岭灌区项目灌溉渠时，施工人
员把该村村道上一座水泥桥拆了。施工方承诺修复，但是半年过去了还没有动工，
影响村民通行。 记者廖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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